
证券代码：000911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2026-002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

超过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母净资产100%，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29日、2024年12月16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和公司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53,300万元(含存量），担保主
债务起始日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担保的主债务期限不超过2026年12月31日，担
保期限为主债务到期日后三年；分别于 2025年 12月 5日、2025年 12月 22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和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司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6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48,091.60
万元，担保主债务起始日自2025年12月16日起12个月内有效。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
信、借款、承兑汇票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实际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
准，担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包括直接担保或提供反担保。担保额度每年度审批一
次，自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满12个月后的担保事项，由公司董事会、股东会重新进行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30日、2025年 12月 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对控股子公
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0、2025-100）。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借款签订的担保合同如下：
（一）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021009202324124-02），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明阳制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阳制糖公司）向桂
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借款5,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金额为5,000万元，在2025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行担保。

（二）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788725ZB000022），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江制糖公司）向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借款1,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金额为1,000万元，在2025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行担保。

（三）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021009202324124-02），就公司全资子公司明阳制糖公司向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借款
10,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10,000万元，在2026年度对控股
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行担保。

（四）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HTC450605800YBDB2025N004），就公司全资子公司明阳制糖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
高新支行申请借款3,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在
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行担保。

（五）公 司 与 南 宁 市 邕 宁 区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签 订 了《保 证 担 保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181404250294253），就公司全资子公司明阳制糖公司向南宁市邕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借款2,
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在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
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行担保。

（六）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邕
中银保第057号），就公司全资子公司明阳制糖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申请借
款2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20万元，在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
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行担保。

（七）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021009202324145-01），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伶利制糖公司）向桂
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借款10,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金额为10,000万元，在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行担保。

（八）公 司 与 南 宁 市 邕 宁 区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签 订 了《保 证 担 保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181404250293427），就公司全资子公司伶利制糖公司向南宁市邕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借款2,
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在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
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行担保。

（九）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邕
中银保第056号），就公司全资子公司伶利制糖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申请借
款2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20万元，在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
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行担保。

（十）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HTC450605800ZGDB2025N00T），就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江制糖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
高新支行申请借款5,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在
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行担保。

（十一）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
邕中银保第059号），就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江制糖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申请
借款2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20万元，在2026年度对控股子
公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行担保。

（十二）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江南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HTC450605500ZGDB2025N00P），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大桥制糖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江南支行申请借款10,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
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10,000万元，在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
行担保。

（十三）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021009202427642-01），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桥制糖公司向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借款
4,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4,000万元，在2026年度对控股子
公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行担保。

（十四）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50292551），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桥制糖公司向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
款3,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在2026年度对控股
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行担保。

（十五）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50292545），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桥制糖公司向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
款4,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4,000万元，在2026年度对控股
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行担保。

（十六）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
邕中银保第058号），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桥制糖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申请
借款2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20万元，在2026年度对控股子
公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行担保。

（十七）公司与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江南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GT03251223391991），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南糖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种业公司）向广西北部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江南支行申请借款5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金额为500万元，在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行担保。

（十八）公司与南宁市武鸣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90604250294376），就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侨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侨虹公司）向广西北
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江南支行申请借款 4,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按持股比例 64.79%
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2,591.60万元，在2026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进
行担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南宁明阳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明阳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江南区延安镇平和街东183号
法定代表人：滕新源
注册资本：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修；糖
料作物种植；食用菌种植；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石灰和石膏制造；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石
灰和石膏销售；饲料原料销售；纸浆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纸浆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农业机械租
赁；肥料销售；化肥销售；货物进出口；物业管理；住房租赁；居民日常生活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明阳制糖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22,565.46
86,108.21
36,457.25

2024年1-12月（经审计）
69,324.13
7,512.51
7,375.79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21,044.37
91,546.57
29,497.80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30,659.52

92.45
40.55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明阳制糖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青秀区伶俐镇兴伶路8号
法定代表人：梁礼胜
注册资本：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食品生产；食品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省际普通货船运输、

省内船舶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再生资源销售；糖料作物种植；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
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农业机械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作物栽培服
务；生物质燃料加工；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饲料原料销售；食品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普通机械
设备安装服务；肥料销售；化肥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伶利制糖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74,261.58
54,007.76
20,253.82

2024年1-12月（经审计）
58,367.1
4,955.13
4,699.65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64,347.00
45,675.67
18,671.33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4,896.51
417.51
417.51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伶利制糖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武鸣区府城镇东风社区
法定代表人：淡雪奇
注册资本：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食品生产；食品销售；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农作物种子经营；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
和石膏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纸浆制造；纸浆销售；饲料原料销售；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普通
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糖料作物种植；食
用菌种植；机械设备租赁；农业机械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肥料销售；化肥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东江制糖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60,584.12
46,116.53
14,467.59

2024年1-12月（经审计）
37,726.42
-1,770.51
-1,777.99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59,060.55
44,121.58
14,938.97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6,200.87
501.40
471.38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东江制糖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宾阳县大桥镇南梧街167号
法定代表人：江溟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机制糖、甘蔗糖蜜、原糖、蔗渣的生产与销售；制糖设备的制造、安装及技术

服务；甘蔗种植、甘蔗品种开发销售；农业机械化作业、农业技术引进、示范推广、技术转让服务；农机
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复合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大桥制糖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49,001.82
81,300.78
67,701.04

2024年1-12月（经审计）
82,349.21
3,405.64
2,968.48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38,799.33
70,833.04
67,966.29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43,543.79
3,371.61
3,065.25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大桥制糖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五）广西南糖种业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西南糖种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武鸣区府城镇启德街东江糖厂办公楼一层101室
法定代表人：钟玉强
注册资本：49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生物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
材料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品进出口；饲料原料销售；糖料作物种
植；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销售；
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制药专用设备制造；制药专用设备销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中草
药种植；中草药收购；中药提取物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销
售代理；电子产品销售；纸制品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
利用技术研发；生物质成型燃料销售；生物质燃料加工；纸浆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生产；食品销售；粮食加工食品生产；保
健食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特种设备
制造；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饲料添加剂生产；农作物种子经营；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种业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53.53
1,290.11
763.42

2024年1-12月（经审计）
1,384.62
235.03
235.49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504.86
1,607.72
897.14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770.71
137.63
136.95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种业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六）南宁侨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侨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致和路6号
法定代表人：李曦
注册资本：26,684.670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食用农产品批发；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64.79%。
3.侨虹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7,342.45
10,715.92
16,626.53

2024年1-12月（经审计）
9,083.76
-2,347.46
-2,346.09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5,529.94
10,158.01
15,371.93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5,395.88
-1,254.60
-1,254.60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侨虹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021009202324124-02）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债务人：南宁明阳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15,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二）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788725ZB000022）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债务人：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三）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HTC450605800YBDB2025N004）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
债务人：南宁明阳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3,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四）公 司 与 南 宁 市 邕 宁 区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签 订 了《保 证 担 保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181404250294253）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南宁市邕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债务人：南宁明阳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五）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邕

中银保第057号）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南宁市邕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债务人：南宁明阳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2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六）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021009202324145-01）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债务人：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1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七）公 司 与 南 宁 市 邕 宁 区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签 订 了《保 证 担 保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181404250293427）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南宁市邕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债务人：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八）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邕

中银保第056号）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
债务人：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2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九）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HTC450605800ZGDB2025N00T）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
债务人：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十）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邕

中银保第059号）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
债务人：南宁东江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2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十一）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江南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HTC450605500ZGDB2025N00P）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江南支行
债务人：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1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十二）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021009202427642-01）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债务人：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4,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十三）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50292551）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3,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十四）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50292545）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4,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十五）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

邕中银保第058号）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
债务人：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2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十六）公司与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江南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GT03251223391991）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江南支行
债务人：广西南糖种业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5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十七）公司与南宁市武鸣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90604250294376）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南宁市武鸣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债务人：南宁侨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2,591.6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审批担保额度合计（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

保）人民币398,091.60万元（其中包含2018年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宁云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在郑州商
品交易所办理指定交割仓库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50,000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10年），审批的担
保额度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12,429.87万元的3202.70%。公司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238,
901.07万元（含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南糖增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提供反担保510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21.99%。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公 司 与 桂 林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宁 分 行 签 订 了《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021009202324124-02）；
2. 明阳制糖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

021009202324124）；
3.明阳制糖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021009202518582）；
4.明阳制糖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021009202518962）；
5.明阳制糖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021009202518963）；
6.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788725ZB000022）；
7.东江制糖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综合授信协议》（合同编号：

78872505000033）；
8.东江制糖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编号：

78872504000065）；
9.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HTC450605800YBDB2025N004）；
10. 公 司 与 南 宁 市 邕 宁 区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签 订 了《保 证 担 保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181404250294253）；
11.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邕

中银保第057号）；
12.明阳制糖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

号：2025邕中银贷第077号）；
13. 公 司 与 桂 林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宁 分 行 签 订 了《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021009202324145-01）；
14. 伶利制糖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

021009202324145）；
15.伶利制糖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021009202518722）；
16.伶利制糖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021009202518723）；
17. 公 司 与 南 宁 市 邕 宁 区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签 订 了《保 证 担 保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181404250293427）；
18. 伶利制糖公司与南宁市邕宁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了《借款借据》（借据编号：

181411251476463）；
19.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邕

中银保第056号）；
20.伶利制糖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

号：2025邕中银贷第076号）；
21.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高新支行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HTC450605800ZGDB2025N00T）；
22.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邕

中银保第059号）；
23.东江制糖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

号：2025邕中银贷第079号）；
24.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江南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HTC450605500ZGDB2025N00P）；
25.大桥制糖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江南支行签订了《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

同》（合同编号：HTZ450605500LDZJ2025N01K）；
26. 公 司 与 桂 林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宁 分 行 签 订 了《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021009202427642-01）；
27.大桥制糖公司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021009202518922）；
28. 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50292551）；
29. 公司与广西宾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116004250292545）；
30.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邕

中银保第058号）；
31.大桥制糖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邕城支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

号：2025邕中银贷第078号）；
32. 公司与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江南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GT03251223391991）；
33.种业公司与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江南支行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

编号：CT0325122300588112）；
34. 公 司 与 南 宁 市 武 鸣 区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签 订 了《保 证 担 保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190604250294376）。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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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02 证券简称：华峰铝业 公告编号：2026-002
华峰铝业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华峰天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尤小
华、尤金焕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71.83%
70.71%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尤小华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峰天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尤金焕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3303811456357609□ 不适用

R91330326MA29AP2201□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14日收到尤小华先生出具的《关于

所持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权益变动触及1%的告知函》，尤小华先生于2026年1月12日至
2026年1月1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5,706,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7%；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累计减持5,48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5%。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71.83%变动为70.71%，触
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尤小华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华峰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华峰天准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尤金焕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股）

2,169.1400

55,060.0600

12,000.0000

2,500.0000
71,729.2000

变 动 前 比 例
（%）

2.17%

55.14%

12.02%

2.50%
71.83%

变动后股数（万股）

1,050.4800

55,060.0600

12,000.0000

2,500.0000
70,610.5400

变 动 后 比 例
（%）

1.05%

55.14%

12.02%

2.50%
70.71%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R

大宗交易R

/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6/01/12- 2026/
01/14

/

/

/
--

注：单项数据比例与合计数如有存在尾差，系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导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

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尤小华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

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根据后续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567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2026-003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
提示性公告

黑龙江创达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R
57.92%
56.98%

是□ 否 R
是□ 否 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黑龙江创达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23038156060139X7□不适用

住所
虎林市解放西街北检
察院东侧宝润香里 1

号楼1号门市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13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黑龙

江创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达集团”）的通知,获悉创达集团发行的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和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
的债券持有人于2025年10月24日-2026年1月12日发生换股8,842,536股，导致创达集团持股比例
被动下降，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57.92%减少至56.98%，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
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黑 龙 江 创 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54,503.7150

54,503.7150

变动前比例（%）

57.92

57.92

变动后股数（万股）

53,619.4614

53,619.4614

变动后比例（%）

56.98

56.98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可交换公司债
券换股导致持股比例

发生变动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0/24-
2026/1/12

--

三、其他说明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创达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导致持股比例发生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创达集团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等情形。

创达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目前处于转股期，可交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数量转股时
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若后续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570 证券简称：天玛智控 公告编号：2026-002
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现金

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
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北京煤科天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
科天玛”）使用最高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
募集资金，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4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玛智控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公告》。

一、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情况
因现金管理需要，煤科天玛于近日开立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序号
1
2

开户机构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开户名称
北京煤科天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煤科天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账号
1101041060000346692
1101041060000344986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以及《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煤
科天玛将在现金管理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以上专用结算账户。上述账户为资

金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结算，该账户无法进行股票交易，且不会用于存
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及子公司煤科天玛将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公司及子公司煤科天玛将根据经营安排和资金投入计划选择相适应的现金管理产品种类和

期限等，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2、在实施期间及时分析和跟进现金管理品种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相关风险。
3、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4、公司及子公司煤科天玛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并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

保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
财产品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建设，亦不会影响募
集资金的正常使用。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业绩提升，能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6-003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药物临床试验

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康弘生物”）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KH816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批准开展临床适应症：成人中重度特应性皮炎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3.3类

受理号：CXSL2500953
审批结论：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二． 产品简介KH816注射液是康弘生物研发的度普利尤单抗生物类似药。度普利尤单抗是一种全人单克隆

抗体（IgG4 型），可通过与白介素-4（IL-4）和白介素-13（IL-13）受体复合物共享的 IL-4Rα 亚单位特
异性结合而抑制 IL-4和 IL-13 的信号传导。度普利尤单抗通过 I 型受体抑制 IL-4 信号传导，并通
过 II型受体抑制 IL-4 和 IL-13 信号传导。IL-4 和 IL-13 介导的炎症是哮喘、特应性皮炎、结节性痒疹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病机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炎症涉及可表达 IL-4Rα 的多种细胞类型（如肥大细胞、嗜酸粒细胞、巨噬细胞、淋巴
细胞、上皮细胞、杯状细胞）和炎性介质（如组胺、类花生酸、白三烯、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利用度普
利尤单抗阻断 IL-4Rα，可抑制 IL-4 和 IL-13 细胞因子诱导的炎性反应，包括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
子、一氧化氮和 IgE 释放。

三． 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药品从研发、临床试验、审评和审批的结果以及时间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300560 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号：2026-002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进行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福建融嘉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福建

融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嘉科技”）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提前解除质押的通知，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提前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融嘉科技

融嘉科技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是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7,420,900

5,920,000

13,340,9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31.51%

25.13%

56.64%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3.23%

2.58%

5.81%

质押开始日期

2025年1月7日

2025年1月7日

-

质押到期日期

2026年1月31日

2026年1月31日

-

解除质押日期

2026年1月13日

2026年1月13日

-

质权人

山东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

二、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融洁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融嘉科技所持质押

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陈融洁

融嘉科技

合计

持 股 数
量

57,020,
549

23,553,
212

80,573,
761

持 股 比
例

24.82%

10.25%

35.07%

本次质押前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26,820,300

19,940,900

46,761,200

本次质押后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26,820,300

6,600,000

33,420,3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7.04%

28.02%

41.4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1.67%

2.87%

14.55%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12,565,163

0

12,565,163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46.85%

0.00%

37.6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30,200,249

0

30,200,249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100.00%

0.00%

64.05%

注：陈融洁先生所持限售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融洁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7,020,54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82%。融嘉科技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3,553,21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25%。本次股份解除质押
后，融嘉科技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6,6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8.02%，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2.87%，质押融资主要用于资金需求。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融洁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融嘉科技总共持有公司股份 80,573,761
股，累计质押其持有公司股份共33,420,300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1.48%，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14.55%。

（3）融嘉科技资信情况良好、财务状况较好，还款资金来源于分红、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等，具备
相应的还款能力，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当质押的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时，融嘉科技将及时通
知公司并披露相关信息。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6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605567 证券简称：春雪食品 公告编号：2026-002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2025年12月29日，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章程修订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8日公司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备案登记手续，并已换发营
业执照，现将经工商登记机关核准营业执照信息公告如下：1、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205791484X9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4、注册资本：贰亿元整5、法定代表人：郑维新6、成立日期：2012年11月16日7、住所：山东省莱阳市富山路382号8、登记机关：烟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销售；家禽屠宰；预制菜加工；预制菜销售；包装装潢印刷
品印刷；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
（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畜禽收购；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纸和纸板
容器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进出口；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96 证券简称：顺博合金 公告编号：2026-003
债券代码：127068 债券简称：顺博转债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审核问询函之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

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
函》（审核函〔2025〕12006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已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所列问
题进行了逐项说明和回复，同时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
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2026-007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经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受行业客户调整及周

期性波动影响，以及创新业务的持续加大投入等原因影响，预计2025年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2025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
公司将严格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加快推进财务核算工作，尽快披

露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最终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5日


